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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修正臺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協調處理辦法第五條及第五條之一條文草案及法規會第一組修

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一組修正條文 社會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社會局修正
說明 

法規會第
一組修正
說明 

第五條  申請協調得以

書面或言詞為之。

以書面申請者，應

填具申請書；以言

詞申請者，應製作

言詞紀錄。 

前項申請書或

言詞紀錄，應載明

下列事項，由申請

人或其代理人簽名

或蓋章： 

一 申請人姓名、 

出生年月日、

通訊地址、國

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聯絡電

第五條  申請協調得以

書面或言詞為之。

以書面申請者，應

填具申請書；以言

詞申請者，應製作

言詞紀錄。 

前項申請書或

言詞紀錄，應載明

下列事項，由申請

人或其代理人簽名

或蓋章： 

一 申請人姓名、出

生年月日、通訊

地址、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聯絡

電話及服務單

第五條  申請協調得以

書面或言詞為之。

以書面申請者，應

填具申請書；以言

詞申請者，應製作

言詞紀錄。 

前項申請書

或言詞紀錄，應載

明下列事項，由申

請人或其代理人簽

名或蓋章： 

 

一 申請人姓名、

出生年月日、

通訊地址、身

分證明文件字

現行條文第三

項移列至修正

條文第五條之

一第一款。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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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及 服 務 單

位。 

二 有代理人者，  

其姓名、國民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通訊地址及

聯絡電話，並應

檢附委任書及

國民身分證影

本。 

三 申請協調之事   

項及案件事實。 

四 申請日期。 

 

 

位。 

二 有代理人者，  

其姓名、身分證

明文件字號、通

訊地址及聯絡

電話，並應檢附

委任書及國民

身分證影本。 

三 申請協調之事   

項及案件事實。 

四 申請日期。 

 

 

號、聯絡電話

及服務單位。 

二 有代理人者，

其姓名、身分

證 明 文 件 字

號、通訊地址

及聯絡電話，

並應檢附委任

書及國民身分

證影本。 

三 申請協調之事

項 及 案 件 事

實。 

四 申請日期。 

申請書不合前

項規定，其情形可

補正者，應通知申

請人於十五日內補

正。逾期未補正

者，不予受理。 

第五條之一  申請協調

有以下情形之

一者，不予受

第五條之一  申請協調

有以下情形之

一者，不予受

 一、本條新

增。 

二、第一款由

一、文字修正

。 
二、依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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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一  申請書或

言詞紀錄

不合前條

第二項規

定，經通

知申請人

於十五日

內補正，

屆期未補

正。 

二  非在本市

遭受權益

受損。 

三  有第十一

條第二項

規 定 情

形，再重

行申請協

調。 

四  協調案件

業經訴願

或司法程

理： 

一  申請書不

合前條第

二 項 規

定，經通

知申請人

於十五日

內補正，

逾期未補

正。 

二  非在本市

遭受權益

受 損 情

事。 

三  同一事由

反 覆 申

請。 

四  行政或司

法程序已

處 理 終

結。 

現行條文

第五條第

三 項 移

列，並酌

作文字修

正，各款

訂定理由

如下： 

（一）敘明申

請書不

合規定

可補正

期限。 

（二）考量行

政管轄

權，故

限定協

調案件

發生區

域需在

本市轄

內。 

第十一條

第二項規
定，申請
人不得以

同一原因
事實重行
申請協調

，協調程
序終結前
以書面撤

回協調申
請者亦同
，爰修正

第三款將
其增訂為
不予受理

之情形。 
三、為避免行

政程序定

義過於廣
泛，及因
該案件倘

非屬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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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為實體

審理且已

處 理 終

結。 

（三）為避免

行政資

源 耗

損，明

訂同一

事由，

反覆申

請協調

者不予

受理。 

（四）行政或

司法程

序已終

結之案

件，不

予受

理。 

處分或欠

缺訴訟條
件，經訴
願審議決

定不予受
理或法院
為管轄錯

誤、不受
理或免訴
等形式判

決，致剝
奪申請人
申請協調

權益，爰
修正第四
款規定。 

 


